[bookmark: _GoBack]公司内部事故隐患举报奖励机制
目的
为充分调动公司职工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风险，逐步形成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效机制，特制定本奖励制度。
1 总则
1.1 本公司区域内事故隐患举报奖励活动适用本制度。
1.2 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工作由公司安委办负责。
1.3 任何部门和个人有权对其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进行举报，并获得一定奖励。
1.4 举报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安环部要妥善保管和使用举报材料，不对外泄露举报人的任何信息。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不得将举报情况透露给被举报部门或有可能对举报人产生不利后果的其他人员和部门。
1.5 举报的事故隐患应当真实，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干扰正常工作的，将追究举报人的责任。
2 举报范围
2.1 生产、使用、存储、发运过程中安全装备、安全设施的事故隐患。
2.2 生产、使用、存储、发运过程中管理类的事故隐患。
2.3工程施工过程的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2.4火灾事故隐患。
2.5 食品卫生安全隐患。
2.6 公司办公楼、职工宿舍等场所可能引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隐患。
2.7 依照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制度责令限期改正、停产整顿的部门、施工现场，逾期未改、未停而继续违法从事生产活动的隐患。
2.8 各类未按规定上报、隐瞒不报的生产安全事故。
2.9 安全制度、安全措施不健全可能导致的生产安全隐患。
3 举报和受理：
3.1 举报人可以采取书信、电话、短信等多种形式向安委办报告。
3.2 举报人在举报时应提供本人真实姓名、所属部门及联系方式。
3.3 举报人的举报应有事故隐患的详细情况。
3.4安委办设立专门的举报电话接受举报，并保持通信畅通。举报电话：xxxx。
3.5安委办工作人员要严格为举报者保密。凡向被举报人或部门泄漏举报者的工作人员，要严肃查处。
3.6 接到举报后，要建立举报事故隐患整改台帐，对照公司隐患整改台账，确认是否属于未发现新的隐患。
3.7 必须及时将所举报的事故隐患通知相关的部门，组织进行处理。
4 举报奖励实施：
4.1 对举报事故隐患经查证属实且属于未发现的一般事故隐患，奖励举报人50元，属于未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奖励举报人100元。
4.2事故隐患报告和举报奖励实行一次一奖励，对一次举报多个事故隐患的，按一次奖励，奖励标准就高不就低。
4.3 对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资金可以平均分配，由第一署名人领取。
4.4 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公司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管理。
5 本制度自文件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
6 本制度解释权归公司安委办。
